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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於 2000 年 1 月 19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的 紀 要

(CB(1)1078/99-00號文件 )無須修訂，獲確認通過。

2.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為回應議員於 2000年 2月 17
日會議席上研究擬議第 7L條時所表達的關注，業已提供
一份題為 “就掠奪式定價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補充資料 ”
的文件 (於 2000年 3月 6日發出的CB(1)1119/99-00(01)號文
件 )。

I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條例草案第 24條     第 37條
規例

3.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表示，條例草案建議

廢除第 37(1)(h)及 (i)條，因為有關條文所提述的規例將會
根據擬議第 32K條列入主體條例內。

條例草案第 25條     擬議第 39A條
補救

4.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表示，經考慮各代表

團體及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將會就

擬議第 39A條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清楚訂明
任何人倘因某持牌人違反該條所訂有關保障競爭措施的

條文而蒙受損失或損害，才可向有關持牌人提出訴訟，

以尋求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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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當局回答主席的詢問時證實，因擬議第 39A
條所訂明的條文被違反而直接導致收入減少，可被視作

該條所指的 “損失或損害 ”。鑒於根據此條提出尋求補救
的法律訴訟屬民事法律程序，該名尋求補救的人必須確

立其申索，而有關申索是否合理，則由法院決定。至於

該名尋求補救的人是否亦須證明有關持牌人違反了相關

的條文，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表示，倘該人於電訊局

長或法院裁定有關持牌人曾作出違反行為，並在持牌人

就電訊局長／法院的裁定提出的上訴 (倘持牌人提出上
訴者 )亦已遭駁回之後，才提出訴訟尋求補救，該名尋求
補救的人便無須負上此項舉證責任。倘沒有上述證據，

提出訴訟的人除須確立其因有關違反行為而蒙受損失或

損害的申索外，亦須證明持牌人曾經作出違反行為。

6. 至於當局基於甚麼理據，將根據擬議第 39A(2)
條提出訴訟以尋求補救的時限訂為 3年，資訊科技及廣播
局助理局長表示，《時效條例》 (第 347章 )訂明，提出民
事訴訟的時效期為 6年。政府當局認為，就電訊業而言，
6年時間似乎過長，並在考慮過以下因素後建議將時限訂
為 3年：海外司法管轄區內可資比較的法例、電訊局長就
涉嫌違反行為進行調查通常所需的時間，以及對電訊局

長就違反行為所作決定進行司法覆核預計所需的時間。

7. 電訊管理局高級助理總監回答楊孝華議員的詢

問時表示，在最近一宗由電訊局長決定是否有違反行為

的個案中，電訊局長用了大約一年時間搜集證據及進行

相關程序 (包括聽取有關持牌人作出申述 )，然後才就涉嫌
違反行為作出決定。他又特別指出，擬議第 39A(2)條規
定，3年時限將由作出有關違反行為當日起計算，或由電
訊局長或原訟法庭就有關違反行為施加懲罰當日起計算

(兩個限期中以較遲者為準 )。

8. 主席詢問，有否就電訊局長或原訟法庭向作出

違反行為的持牌人施加懲罰訂定時限。電訊管理局高級

助理總監回答時表示，雖然該條例或條例草案並無就電訊

局長施加罰款訂明任何時限，但擬議第36C(3B)條規定，
電訊局長可在該違反行為作出後 3年內，或在電訊局長知
悉該違反行為後的 3年內，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由原訟
法庭施加高於擬議第 36C(3)條所訂有關限額的罰款。

9. 就此，劉健儀議員詢問，電訊局長將會依據甚

麼基準，決定根據擬議第 36C(3)條所施加的罰款額，並
詢問當局有否就持牌人過往的違反行為訂定任何 “洗底 ”
安排。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回答時證實，只有在某

持牌人所違反的法例條文或牌照條件與其先前所違反者

一樣的情況下，持牌人是次違反行為才會被視作其後再

次作出的違反行為，並可按此施加適當的罰款額。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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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倘持牌人所違反的法例條文或牌照條件與其先前所

違反者不同，則是次違反行為將被視作首次作出的違反

行為。電訊管理局高級助理總監補充，持牌人到底屬首

次、第二次還是其後再次作出違反行為，屬於由電訊局長

決定的事實問題。電訊局長會在考慮過所有相關因素 (包
括先前及是次違反行為當時的市場情況 )後作出決定。

政府當局

10. 劉健儀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所作的解釋，並要求

當局澄清電訊局長在決定向作出違反行為的持牌人施加
的罰款額方面所享有的酌情權，以及電訊局長如何行使
該酌情權。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回應時澄清，現行及
擬議第 36C(3)條均賦予電訊局長決定罰款額的酌情權，
但該款額不得高於有關條文所訂明的限額。為求清晰起
見，他建議考慮應否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訂
明電訊局長在行使其決定罰款額的酌情權時須考慮多項
相關因素，其中包括過往的違規紀錄，以及是次違反行
為與其以往違反行為所相隔的時間。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副局長同意考慮這項建議。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擬議第 36C條提出的委員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 已 於 2000 年 3 月 8 日 隨
CB(1)1138/99-00號文件送交議員參閱。 )

11. 至於電訊局長就違反行為所作決定的紀錄方

面，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表示，現行及擬議第 36C
條訂明，倘電訊局長裁定持牌人曾作出違反牌照條件或

法例條文的行為，電訊局長須向該持牌人發出書面通

知，解釋其所作的裁決／決定及相應的懲罰。因此，電

訊局長就此備存妥善紀錄。

條例草案第 26條     加入附表
不屬第 2條所指的傳送者牌照的牌照

12. 電訊管理局高級助理總監解釋，該附表所列的

牌照與市場規模相對較小的服務和設施有關。發出傳送

者牌照的程序相當繁複，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須藉規

例訂明傳送者牌照的一般條件、牌照有效期，以及發牌

費及續牌費等，並須在訂立有關規例前諮詢公眾意見。

為此，政府當局認為，倘將該附表所列的牌照納入傳送

者牌照類別，實在並不恰當。

條例草案第 27條     相應及雜項修訂

13. 政 府 當 局 回 覆 主 席 時 表 示 ， 鑒 於

“telecommunication”及 “radiocommunication”兩個英文用詞的現
代用法均以眾數表示，故此條例草案建議把在該條例出

現 的 上 述 兩 個 用 詞 ， 分 別 代 以 “telecommunications”及
“radio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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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  相應修訂

《電視條例》

1. 批給牌照

14. 政府當局表示，《電視條例》第 8(3)條所提述的
牌照將會被視作根據《電訊條例》批給的牌照。由於條

例草案擬議第 7條已訂明負責批給和發出不同種類牌照
的主管當局，故此《電視條例》 (第 52章 )第 8(3)條中 “由
總督會同行政局 ”的用詞，已變得重複及過時，應予廢
除。此外，條例草案擬議第 7條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只會批出專利牌照，而其他牌照則會由電訊局長發

出。《電視條例》第 8(3)條所提述的牌照不一定是專利牌
照。

《無線電報收費令》

5. 廢除

15. 電訊管理局高級助理總監表示，由於固定電訊

網絡 (“固網 ”)服務牌照已訂明相關條件，規管無線電報服
務的收費，故此《無線電報收費令》 (第 106章，附屬法
例 )已變得重複。電訊管理局高級助理總監又證實，廢除
該命令不會對所提供的服務有任何影響。他表示，根據

固網服務持牌人所公布的收費附表，目前只有香港電訊

有限公司 (“香港電訊 ”)提供有關服務。鑒於香港電訊是在
固網服務市場上處於優勢的營辦商，故此其就無線電報

服務所收取的費用須經電訊局長批核。

《電訊 (閉路電視系統 )規例》
6. 廢除

16. 電訊管理局高級助理總監表示，由於所有閉路

電視系統已受到《電訊條例》的發牌制度所規管，故此

《電訊 (閉路電視系統 )規例》 (第 106章，附屬法例 )已變得
重複。

《電訊 (大東電報局 )(豁免領牌 )令》
7. 廢除

17. 電訊管理局高級助理總監表示，《電訊 (大東電
報局 )(豁免領牌 )令》 (第 106章，附屬法例 )旨在豁免香港
電訊的客戶，無須就連接至香港電訊所提供的網絡設施

領取牌照。鑒於香港電訊業已成為固網服務持牌人，而

涵蓋所有固網服務持牌人及規管同一事宜的豁免令已經

發出，故此《電訊 (大東電報局 )豁免領牌令》已變得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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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條例》

13. 廢除

18. 電訊管理局高級助理總監表示，《電話條例》(第
269章 )現時仍然有效的條文只有兩條，內容分別與電話
號碼及收費有關。鑒於條例草案已訂明有關號碼計劃及

收費的擬議條文，故此《電話條例》應於條例草案獲制

定成為法例後廢除。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9.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回答主席時表示，在

2000年 3月 10日下次會議舉行前，政府當局將會對香港電
訊及以 “建造、營運及移交 ”方式經營的隧道營辦商提交
的最新意見書作出回應，並提交政府當局擬就條例草案

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20. 主席表示，法案委員會將於 2000年 3月 10日及 15
日舉行的隨後兩次會議席上，研究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並會在訂於 2000年 4月 5日舉行的兩
次會議席上，就條例草案所引起的法律及憲法事項進行

商議。

21. 會議於上午 9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22日


